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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

 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匀速行驶车内噪声的测量方法。 

  本标准适用于 M、N类汽车。 

2 引用标准 

  GB／T l2534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

  GB 3785 声级计的电、声性能及测试方法 

  GB 3241 声和振动分析用的 1/1或 1/3倍频程滤波器 

3 测量仪器 

3．1 声学测量 

3．1．1 应选用符合 GB3785中规定的 1型或 0型声级计，或准确度和性能相当

的 

其它测量系统，并选择适当类型（最好是全指向型）的传声器。尽可能在传声器 

与声级计或其它测量系统之间使用延伸电缆或延伸杆联接。 

3．1．2 进行频谱分析时，使用的 1／l或 1／3倍频程滤波器应符合 GB 3241

的要 

求。 

3．1．3 测量前后，必须选用最小刻度优于±0.5dB的声级校准器及时按仪器

制 

造厂的说明书对声级计进行校准。两次校准时声级计的读数差值不应超过 1dB，

否 

则测量结果无效。校准时声级计的实际读数应记录在附录 A（补充件）中。 



 
3．2 转速或车速测量 

  必须选用单独的、精度优于±3％的发动机转速表或车速测量仪器来监测发

动 

机转速或车速，不得使用车上的同类仪表。 

3．3 气象参数测量 

  用于环境风速和风向测量的风速计，其测量精度应在±10％（20km／h时）

以 

内。 

4 测量条件 

4．1 测试场地 

  测试场地应是沥青或混凝土铺装路面、平直、足够长。其纵坡度不超过 0.3％ 

。路面应坚硬、尽可能光滑平整、接缝小（或无缝），并且应干燥、无雪、无落 

叶或沙石等。距跑道中心线两侧 20m范围内应没有大的声反射物。 

4．2 气象 

  测量应在良好天气中进行。环境气温最好是在一 5～35℃之间。测量时跑道

上 

约 1.2m高处的风速不应超过 5m/s.风速和相对于跑道的风向应记录在附录 A（补

充 

件）中。 

4．3 背景噪声 

  对于所有声压级的测量，由背景噪声①和仪器固有噪声所决定的仪器动态范 

围下限应至少比被测汽车噪声低 10dB(A)。测量中应保证不被偶然的其它声源所

干 

扰。 

  在进行频率分析时，应用下式计算的修正值 K进行修正： 



 

 

4．4 汽车 

4．4．1 发动机 

  发动机的冷却风扇应正常工作。如果发动机冷却水散热器上装有百叶窗之类 

的装置，则应分别在开或闭两种可能条件下进行测试。每一组测量所对应的开闭 

状态应在附录 A(补充件)的其它说明栏中说明。 

4．4．2 轮胎状况 

  所用的轮胎应是汽车制造厂规定的、适合正常道路行驶条件下使用的轮胎。 

该轮胎应是全新的，但至少已行驶了 300km，轮胎气压应符合 GB／T12534中有

关 

规定。测试时的轮胎气压及轮胎型式应记录在附录 A(补充件）中。 

  如果越野型轮胎是可选用的，则应装用道路行驶用轮胎。 

  如果考虑该车车轮不平衡对车内噪声的影响，则应对其进行静态和动态平衡 

调整。 

4．4．3 汽车载荷 

  被测汽车为空车，车内应有标准设备、测量仪器和必要的人员。对于 M1和

N类 

车，测量时车内不应多于 2人（驾驶员和测量人员);对于除了 M1类以外的 M类

车， 



 
测量时车内最多不应超过 3人（包括驾驶员和测量人员）。 

4．4．4 辅助设备及座椅 

  被测汽车的所有门窗、通风进出口都应关闭，除非要专门考察它们对车内噪 

声的影响。 

  测量时，车上装有的刮水器、通风扇、空调装置等不应开动。如果要考察这 

些设备（或系统）对车内噪声贡献的大小，应开动这些设备重复进行一次测试。 

如果这类设备是自动的，测量时是否开动应在附录 A（补充件）中说明。 

4．4．5 可调座椅应在水平及垂直两个方向上调整到调整范围的中间位置；如 

果靠背是可调的，则应尽可能调整到垂直位置。可调头枕应调整到中间位置。 

4．4．6 被测汽车的技术状况（如发动机燃油、机油、点火正时或喷油正时、 

工作温度等）应符合该车的技术条件和 GB／T12534的规定。 

5 测量方法 

5．1 测点位置及传声器布置 

5．1．1 选择的测点数应足够，必须有一个测点是在驾驶员座位处。轿车的后 

排中间应选一个测点。除轿车以外的 M类车中其余测点可选在车厢中间一排和最

后 

一排靠近汽车纵向轴线的座位。所选测点在车厢中的准确位置应标在一张图上。 

5．1．2 测量时，除驾驶员外，其他人不得坐在选定测点的座位上。 

5．1．3 座椅处的测点位置如图 1所示。其垂直坐标是未坐人座椅表面与靠背

表 

面相交线中点以上 0.7±0.05m。在有驾驶员的座位上，其水平坐标是距该座椅

（未 

坐人时）纵向中心铅垂平面（对称面）0.2±0.02m，且位于靠近汽车纵向轴线的

一 



 
侧。对于站立位置，测点的垂直坐标是地板上方 1.6±0.1m，水平坐标是对应于

站 

在选定点的人。在有卧铺情况下，测点应在无人时的枕头中央上方 0.15±0.02m

处。 

5．1．4 传声器与壁面或装饰材料的距离不应小于 0.15m。 

5．1．5 传声器的参考轴线应水平，其指向应与汽车前进方向一致。 

5．1．6 应尽量减小振动对传声器的影响。 

5．2 行驶条件 

5．2．1 行驶档位 

  选用能覆盖所有测试车速的最大传动比档位（尽可能低的档位）并且测试中 

不得换档，发动机不得超过额定转速。 

5．2．2 行驶速度 

  在 50km／h或最高车速的 40％（取其中较小的）至 110km／h或最高车速的

80％ 

（取其中较小的）的范围内，以等间隔，至少选取 5个速度（应圆整到 10或 5

的整 

数倍）分别测试。 

5．3 行驶操作 

  按 5.2.1和 5.2.2的规定，保持匀速稳定行驶，车速变化不应超过±3％。 

5．4 声级测量 

5．4．1 声级计的时间计权应用慢速（S）档，频率计权应分别用 A、C计权网

络。 

5．4．2 分别测取各测点在不同速度时声级计指示读数的稳定值或平均值，偶 

而出现的峰值应略去不计。每一次测量时间至少为 5s。 

5．4．3 如果为了新产品鉴定，则在各种测量条件下，每一测点至少应测量两 



 
次。如果任一测量条件下在任一测点测得声级的差值超过了 3dB（A），应再次

进 

行测试，直到有连续两次测得的读数差值都在 3dB(A)以内。然后取这两个读数

的 

平均值作为该工况的结果。如果为了产品质量检查，则在各种确定的测量条件下 

，每一选定测点可以只测量一次，应将测得的结果按四舍五入的原则取为整数分 

贝值，并记入附录 A（补充件）。 

5．4．4 进行车内噪声（1／1或 1／3倍频程）频谱分析时，应包括中心频率

为 

31.5，63，125，250，500，1000，2000，4000，8000Hz的倍频程带。 

5．4．5 测量时，车内若可听到纯音或明显的脉冲特性噪声，应在附录 A（补

充 

件）的其它说明栏中说明。 

6 测量记录 

  有关被测汽车和测量仪器的技术参数、测量条件等数据，都应填写在附录 A 

(补充件）中。测试中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，应在其它说明栏中说明。 



 

 



 

 

 

  附加说明： 



 
  本标准由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提出。 

 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 

  本标准由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重庆汽车研究所负责起草。 

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牋?孙林、李晓琴。 

  

 


